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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外通报了近年来该院审理的涉老年人的新类型民事案件典型案例，
现本报摘编如下。

涉老纠纷缘由各异涉老纠纷缘由各异 警惕风险维护权益警惕风险维护权益

某清洁公司与某工程公司约定，
2021年4月至11月期间，由清洁公司派
驻保安负责工程公司项目现场的安保
工作。为此，清洁公司雇佣陈某（时年
已超过63周岁）担任工程公司项目现场
夜班保安。同年11月底，清洁公司经理
通知陈某可以离职，但陈某与工程公司
私下约定留下继续工作，工资由工程公
司直接发放。

此后不久，因陈某长时间不接电
话，其妻张某赶到公司寻找，在宿舍楼
三层发现已昏迷倒地的陈某，立即将其
送医抢救，此时项目现场仅陈某一人。
经诊断，陈某为脑出血、意识障碍，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作为陈某唯一继承人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清洁公司和工程公司共同
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陈某与
清洁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解除后，随即
与工程公司建立了劳务关系。由于陈
某系在与清洁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解
除后发病，清洁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

工程公司通过陈某提供劳务获得相应
安全利益的同时，理应特别考虑到因陈
某年龄因素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并及
时采取合理措施。但双方建立劳务关
系时，工程公司未对陈某进行体检等必
要检查，陈某发病时工程公司亦无人发
现并提供及时、妥善救助，可认定工程
公司未尽到基本的注意及救助义务，应
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综合考虑陈某年龄、病因、家属拒
绝有创抢救等因素，法院判决某工程公
司按20%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张某医
疗费、丧葬费等各项费用。

法官庭后表示，用工主体聘用“超
龄”员工提供劳务时，应特别考虑到因
其年龄因素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及
时采取合理措施。即使其因自身健康、
体质等原因突发疾病时，用工主体也应
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基本救助义务，包括
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送医、通知家属
等措施，以防止发生更为严重的损害后
果，否则会被认定存在不作为的侵权行
为。

投资消费并非借贷，主张归还于法无据

本版稿件摘编自《法治日报》

2019年，刘某与比自己小40多岁的
白某相识，随后发展成恋爱关系。在此
期间，刘某陆续向白某微信转账19笔，
金额从400元、1000元到2000元不等，
共计2万余元。此后，白某还以“家中房
子被烧需要建房”“奶奶去世”“春节回
家看望母亲”等理由向刘某借款，刘某
又给付白某金额从几百元到几万元的
现金不等，白某还先后向刘某借取十几
张面额为100美元的现金。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刘某对白某多
次借款不打借条、不还款等行为感到不
满，便将白某诉至法院，要求白某返还
借款本金2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据刘某提供
的录音可认定其与白某之间存在着较
为亲密、私密的关系。对于亲密关系期
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小额转账应当
认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而对于其
他较大金额的转账，即便基于特殊身份
关系在转账时未出具书面债权凭证，但

事后有微信、录音或证人证言等其他证
据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的，应根据相关
证据对具体金额予以认定。

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且白某具有收到借款并承诺还款的意
思表示，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
系，故白某应向刘某进行偿还借款。具
体偿还金额的确定上，刘某提供的证据
仅能证明白某对7万元的借款作出明确
的还款承诺。据此，法院判决白某偿还
刘某借款7万元。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
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随着婚恋观念的不
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追求晚
年婚恋自由，但由于老年人社会交往较
少、防范意识较弱，在婚恋过程中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双方分手后产生
经济纠纷，在借款发生时，老年人可以
备注转账款项的性质并保留相关的电
话、聊天记录，以便日后有据可循。

恋爱期间大额转账，属于借款需要偿还

今年70岁的刘某于2019年与邻居范某分别通过“刷卡消
费”的方式向某科技公司投资6万元与4万元。当日，某科技
公司向范某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范某交来刷卡《合作协议》
一年期壹拾万元整”。

后刘某起诉范某，称自己向科技公司支付的6万元实为
范某向自己的借款，要求其还款并支付利息共计6万余元。
范某则称从未向刘某借款，那6万元是他告知刘某可以向某
科技公司投资获取收益后刘某的投资款，双方是合伙投资而
非借贷关系，且在科技公司返还928元后，自己已经将其中的
556元给付刘某，并提交录音，证明科技公司知晓刘某与范某
系合伙投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刘某虽主张范某向其借款，但
刘某并未将款项直接给付范某，而是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刷
卡消费的方式付给了某科技公司，刘某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
有效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刘某要求范某偿还借款及利
息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刘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庭后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群众收入的不断提高，老
年人也逐渐参与到投资理财行列之中，但因其对投资知识掌
握有限，对投资的风险认识缺乏，在选择投资产品时往往一时
冲动，盲目追求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对此，法官提醒广大老年
人：在面对投资选择时要注意甄别，遇到他人推销投资产品时
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他人，投资前多与家人沟通商量，切忌
盲目跟风；在支出款项前，如确定向意向投资产品进行投资，
需要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转账前务必确认公
司是否符合资质，投资产品是否真实存在，接收款项的账号是
否为对公账号，最好在转账时对款项的性质进行明确备注，一
旦察觉到自身利益可能受损，及时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

超龄员工夜班死亡，用工单位应当赔偿

第六百七十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
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
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
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六百七十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
供借款时成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 第一款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追偿。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第一款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
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
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典》相关规定


